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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之 

法律意见书 

〔2019〕君立非字第 062 号 

 

致：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的委托，就调整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

简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披露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长虹华意压缩机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并基于律师声明事项，就本次长虹

华意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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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律师已经得到长虹华意的如下保证，并以该等保证作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的前提和依据：长虹华意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关于召开长虹华意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议案、长虹

华意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章程》、《股份认购协

议之对赌补偿协议》等）和口头陈述均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提供的文

件资料的复印件均与原始件一致、副本均与正本一致，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

上的签名与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长虹华意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与本次调整

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相关的全部文件资料，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与本次

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相关的全部事实情况，无任何隐瞒、遗漏、

虚假或误导之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一

并公告，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长虹华意为本次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之目

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壹式叁份，各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法律意见书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正文 

 

一、长虹华意的主体资格 

根据长虹华意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20070562223XY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注册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 号（高新开发区内） 

注册资本：69599.598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无氟压缩机、电冰箱及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制冷设备的来料

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五金配件的加工及销售，对外贸易

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资产租赁，家用电器的销

售，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信息技术咨询与服务，财务咨询与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査，根据对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之情况，长虹华

意处于合法存续的状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长虹华意不存在任何需要终止的情形，是依法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二、本次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程序的合法性 

根据长虹华意《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

需经长虹华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向长

虹华意董事会提交了《关于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的议案》，提请董

事会审议。 

长虹华意董事会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召开长虹华意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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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的议

案》，决定对格兰博对赌业绩核算方法申请调整为：在当年实际实现净利润的

基础上，增加当期中长期研发投入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和当期品牌建设投

入的 60%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对赌协议中的其他条款不变。 

长虹华意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发出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各位股东审议《关于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

算方法的议案》等议案。 

经查上述董事会会议资料及相关公告，本所律师认为：调整格兰博对赌

净利润核算方法相关事宜已经长虹华意第八届董事会批准，尚待公司 2019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内容的合法性 

（一）技术研发能力建设及费用投入说明 

增加 1500 万元的研发投入主要从事以下研发工作： 

1、完成 3 个全新产品平台的开发。为适应未来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

趋势，在充分市场调研、技术发展趋势分析和公司战略定位的基础上，开发

出满足不同市场和不同客户需求的高、中、低 3 个产品平台。 

2、惯性导航技术的基础算法研究及产品化开发。开展扫地机的陀螺仪、

数字码盘深度融合的定位与导航的算法研究，实现扫地机行走稳定、转弯灵

活并迅速应用于产品。 

3、基于深度相机的结构光视觉导航技术（VSLAM）的研究。基于深度相

机的 VSLAM 算法模型，实现高实时性、尺度真实稳定的 3D 地图构建与定位；

基于深度学习理论，进行“语义”与“SLAM”有效融合，掌握语义 SLAM 建图

方法，实现障碍实时探测与避障。 

4、开展家居服务机器人关键执行部件的研究与开发。开展高精度、大扭

矩、低噪音电机以及体积小、高效高精密减速器的应用研究；开展锂电材料

及制造工艺的改进方法研究；开展毛发等静电性物质的有效吸附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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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有品牌能力建设及费用投入说明 

增加 1160 万元的品牌建设投入主要从事以下工作： 

1、建立组织---公司设立市场与产品策划及品牌管理部门，引进专业人

才。 

2、借助长虹集团力量和外部专家，视情况聘请专业团队和公司一起制定

公司的“品牌战略规划及实施方案”。 

3、企业形象设计和规范建设（内）--（视觉规范—企业文化—销售通路），

全面推进 CIS 系统建设，建设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资文化，打造企业形

象。（外）--塑造企业形象，推进企业 VI 系统的设计与应用，提高企业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4、产品形象的建设—打造技术核心，构建知识产权体系，树立质量品牌，

形成强大的产品阵容。通过全球有影响力的行业展会展现企业一流的产品形

象。 

5、服务形象的建设—从营销团队的建设开始构建全球客户管理服务网络

和体系。 

6、社会形象的建设—通过新闻媒体、广告宣传、公共关系进行系列工作，

体现企业社会责任。达到社会的高曝光—促进了解—互动体验—销售转化—

售后服务一体化的目的。 

 

（三）对赌净利润调整方法 

《股份认购协议之对赌补偿协议》中的 2019-2020 年“目标公司净利润

总额”的核算方法调整为：在当年实际实现净利润的基础上，增加当期中长

期研发投入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和当期品牌建设投入的 60%对当期净利润

的影响数，对赌协议中的其他条款不变。 

具体调整方法为：将《关于郴州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

之对赌补偿协议》中“第二条业绩承诺及补偿”中“2.2 对赌净利润的计算”

调整如下： 

若目标公司净利润加中长期研发投入和品牌建设投入的 60%对当期净利

润的影响数后的总额中非经常性收益占比低于 12%（含本数），则目标公司净

利润加中长期研发投入和品牌建设投入的 60%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为对赌

净利润；若目标公司净利润加中长期研发投入和品牌建设投入的 60%对当期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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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的影响数后的总额中非经常性收益占比高于 12%，则以目标公司净利润加

中长期研发投入和品牌建设投入的 60%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后扣除超出 12%

比例部分的非经常性收益金额为对赌净利润。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调整内容是长虹华意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过长虹

华意董事会批准，且内容并未违反《民法总则》、《合同法》、《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调整内容合法有效。 

 

四、保障措施 

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品牌商标建设与管理制度》、《品

牌建设费用管理办法》、《中长期技术和产品研发的项目管理办法》和《研发

费用核算管理办法》。格兰博将严格按照相关的办法执行，力争使“增加

2019-2020 年中为品牌建设投入”而对当期的利润总额影响不超过人民币 1160

万元，使“增加 2019-2020 年中为中长期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投入”而对当期

的利润总额影响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保障措施符合《公司章程》及《披露办法》等文件

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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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长虹华意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调整格

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民法总则》、《合同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调整格兰博对赌

净利润核算方法尚待长虹华意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特此致书！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蔡仲翰  

 

经办律师： 

 

常晖 

 

林煌彬  

 

 2019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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